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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环境下公安院校《刑事诉讼法学》翻转课堂教学应
用探索——以宁夏警官职业学院为例�
陡明韬�王臻�

宁夏警官职业学院，中国·宁夏�银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摘�要

互联网时代给公安院校教学改革带来挑战，刑事诉讼法学作为法律核心课程亦受到影响，而互联网环境下的翻转课堂能够解
决现实中课堂效率低下、课堂单向输出，学生实践能力欠缺等问题，通过分析公安院校《刑事诉讼法学》适用翻转课堂教学
的可行性，进而实施翻转课堂教学，以达到学生主动学习、提升课堂效率、增强互动性和科学评价的效果。�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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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1�翻转课堂的内涵�

1.1�翻转课堂的概念�

所谓翻转课堂�(�)OLSSHG�FODVVURRP�或� ,QYHUWHG�FODVVURRP)�

又被称为反转课堂或颠倒课堂，是将传统课堂教学过程中知

识传授和知识内化的过程颠倒的教学模式。它始于�����年迈

阿密大学对“经济学导论”教学的尝试，发展于������年萨尔

曼·可汗通过��RX7XEH�成立的网络课程学校——可汗学院。

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，互联网+教学已广泛应用。

1.2�翻转课堂的意义

翻转课堂是相对于传统教育而言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

发展而产生的新教学模式。传统教学中，教师在课堂上讲授

知识，把课堂所学的知识转化为作业要求学生课下学习。学

生和教师的交流联系相对较少，缺少互动和交流，课堂上老

师在课堂上讲授知识，常常出现“一言堂”、“满堂灌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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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象，学生也担心所学知识有所遗漏，由于过度紧张知识反

而不能很好的掌握，精力不能保障一堂课完全的集中，久而

久之对学习失去了兴趣。在课下的自学阶段，知识不能内化

于心，老师的课下指导也不够，再加上课堂引起的挫败感，

失去了对学习兴趣和热情。

翻转教学从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带来了全新的改变，

与传统教学不同的是，它把“知识传递”过程放到课堂外，

学生学习老师制作的微课、教学视频、337等学习资源自主

完成学习，并通过老师布置的测试题了解学生自学的情况，

而课堂时间主要解决自学中的疑问及学习重、难点知识，完

成作业和小组讨论等环节，教师有针对性的指导。翻转教学

中，学生摆脱了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，成为教学过程的“主

角”，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激发了学习兴趣，潜移默化学习相

关知识。

1.3�翻转课堂的教学流程�

课前“知识获取”过程。教师结合讲授的重点知识根据“学

情”制作微课或者时间短的教学视频，提供学习课件或前提

文档，并布置作业。学生在课前自学的过程中通过观看微课、

微视频，学习文档中的知识，有疑问可以和老师线上互动和

同学交流。学生完成“知识获取”后，可以通过学习平台完

成老师布置的习题，通过习题掌握所学，自测的结果也会提

交给教师，在接下来的授课中，老师会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

进行针对性的讲解，尤其是解决同学们在课前自学习题上出

现的错误和反映出来的问题，尤其是通过特定形式和情境让

学生对知识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和应用。

课上“知识内化”过程。在课堂总，学生可以就课前自

学中遇到的疑问向老师请教，老师会给予启发和更个性的指

导。老师此阶段重点解决本部分知识的重点和难点，通过学

生的课前学习，对基本的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，老师的通过

课前习题也能够掌握学生学习的情况，课堂上老师要当好“导

演”，学生是“主角”，精心设计教学环节，提升学生的参

与性。用小组协作和自主探究的方式，一是通过小组协作，

在相互的交流思想碰撞、讨论研习中不断深化知识的学习，

并提高了同学之间的合作意识；二是采用自主探究的学习，

老师通过设置问题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，开拓思维独立思考，

自己解决问题，提高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课后“巩固提升”过程。教师上传拓展知识，学生在线学习，

对于学生疑问可以再次提出，老师个别辅导。学生通过课后

的拓展学习，完成老师安排拓展项目及进行学习成果交流展

示，促使学生融汇之前所学的知识完成设定的项目，必要的

时候进行拓展实训、模拟演练，学生之间可继续合作交流，

不断改进，延伸知识的学习 [�]。

图 ��翻转课堂学习阶段

2�当前刑事诉讼法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——以

宁夏警官职业学院为例

2.1�所授知识点庞杂且环环相扣，授课效果欠佳

《刑事诉讼法学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，

其主要研究的内容包括刑事诉讼基本理论、刑事诉讼法律制

度、刑事诉讼程序等，所授知识点庞杂，环环相扣，实践性

也很强。在理论和制度层面上知识本身并没有多难理解，就

是需要掌握的知识点较多，程序方面主要就是《刑事诉讼法》

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，公安院校还要学习《公安机关办理刑

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等，把这些庞杂的知识按照一个个知识点

较为理论性的讲授，学生可能由刚开始精力集中到慢慢开始

“走神”，课堂显得枯燥无趣，学习效果低下。作为实践性

很强的课程，教师必须要将实践和理论很好的融合，以实际

的案例来阐释知识，才能使知识不那么枯燥，学生通过教师

的知识“输出”更好的接受，学习兴趣提高，学习效率提升，

和老师有效的精心设计密不可分。

2.2�课堂上仍存在“满堂灌”的现象

就当前《刑事诉讼法》的教学而言，仍存在老师唱“独

角戏”的现象，尽管配备了多媒体等教学设备，手写板书作

为辅助。老师在讲台上讲授知识多为单向输出，学生在教室

里被动接受，课堂显得枯燥无趣，有疑问的同学也不敢深入

思考，怕跟不上老师的“节奏”，一节课下来，知识点众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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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收知识的效果也不理想。现阶段，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越

来越便捷，并且获取知识的过程是有趣的，对课堂单一的授

课方式逐渐排斥，老师如没有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，很

难提起热衷电子产品的学生学习兴趣。其次，当前老师压力

巨大，为了聘任职称忙于课题研究和撰写论文，对课前的准备、

课中的设计、课后的拓展没有过多的思考，停留在知识传授

完毕就是完成了授课任务的简单思维，导致“水课”的产生，

学生不会对这样的课堂有较高的评价。

2.3�学生实践不足，能力欠缺

刑事诉讼法涉及公安、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理

念、制度及程序，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，需要学生通过学习

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。在现阶段公安院校基本会

设置模拟讯问、模拟法庭等实训环节，旨在提高学生自主探究、

团结协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在课堂上的讲授知识也伴随

着热点案例和疑难案例以强化上述能力。就目前学生模拟讯

问和模拟法庭而言，存在着“演”的现象，把程序展现了出来，

很多模拟也是课下通过沟通、演练，逐渐固定下来的，不可

否认也是通过课下的精心准备，老师指导、查阅了相关的资料、

法律及司法解释等，这本身就是很好的自学，但就还原真实

的讯问和法庭审判还有一定的距离，对学生法律思维的形成，

法律知识的掌握还有一定局限性。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实际出

现的问题，遇到疑难案件更是束手无策。当然，造成此现象

和课程本身的学时及实践学时的比例不足有一定的关系，很

多教师为了完成所谓的教学任务，理论讲授占据了大量的学

时，认为实践课程有时间又精力再去安排，忽略了实践教学

的重要性，没有安排好实践课程的设置，指导实践教学也由

于缺乏实践经验而力不从心，底气不足。

3�公安院校《刑事诉讼法学》适用翻转课堂教

学的可行性

3.1�教学改进�

《刑事诉讼法》是公安院校法律核心课程，和今后的公

安工作联系紧密。在大一学习了法理学、宪法学、刑法学基

础上，一般在大二开设《刑事诉讼法》，大二学生对专业有

了一定的认同感，对公安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，有着强烈的

从事警察职业的意愿，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素养及专

业技能的意向，并且大二具备了一定独立思考能力和学习能

力。当前信息化高速发展，互联网 + 深入各个领域。大学生

一般能够熟练的应用电脑和各种软件，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，

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能够迎合当代大学生的学生方式，利用

课下自学提前预习所学，课中教师解决重点、难点知识，对

课前学生的疑问予以解答，课后学生拓展学习，拓展知识厚

度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公安院校的《刑事诉讼法学》翻

转课堂教学模式一定要紧贴学生的年龄、爱好、专业、技能

等方面，深挖“学情”去设计，同时要不断升级学习平台，

更新更加实用的功能，要不断上传最新的教学资源，保证资

源的质量。

3.2内容选取�

公安院校培养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，教学突出实战化，

旨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，在《刑事诉讼法学》的教学中，

要让学生重点掌握与公安实际工作相关的内容，即与公安刑

事侦查及其他执法工作的相关内容，按照翻转课堂教学模式

的特点，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，对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梳理，

对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专门机关、诉讼参与人、管辖、回避、

辩护与代理、证据、证明、强制措施、立案、侦查等内容是

非常适合应用翻转教学的，对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、附带

民事诉讼、起诉、第一审程序、第二审程序、死刑复核程序、

审判监督程序、执行等内容是可以使用翻转教学的，对于概述、

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、刑事诉讼的中止和终止、期间送达

等内容是不太适合进行翻转教学的。

3.3�总体思路

公安院校《刑事诉讼法》课程通过讲授刑事诉讼法相关

知识，使同学们掌握刑事诉讼法学的法律制度和程序，树立“程

序正义”意识，明确刑事刑诉的价值和架构，提升保障人权意识，

培养学生的“法治”意识，提升刑事诉讼法律分析和能力和应

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为将来从事公安工作打下坚实的

基础。为了打造“金课”，建设高效课堂，必须引用新的教学

模式来解决现阶段刑事诉讼课时不够、引发学生思考不够、学

生实践能力不够、学生解决问题能力不够等突出问题，翻转课

堂教学模式应运而生。通过重新整合教学内容，提炼适宜采用

翻转课堂模式的知识点，学生课前自学并可以分组合作，教师

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，创设情境引导学生主动探究。

建立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式，不仅注重对学习结果

�2,��KWWSV���GRL�RU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[IIF[�VM�Y�L����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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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评价，还注重学习过程的考核，达到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、

提高利用法律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。�

4�公安院校《刑事诉讼法学》翻转课堂教学

环节

4.1�建构学习平台

当前，有些教师应用移动终端建立微信群或 44群，上

传一些学习资料，布置学习任务。但这些平台缺乏明确的分

类，对学习的过程的监控，学生学习的情况也没有统计，不

利于教学评价。随着信息化教学的发展，网络学习平台已建

立并融入教学当中，除了基本的放置视频、文档、337、微课、

题库的教学资源外，还增设了课程公告、报表中心、课程中

心等板块，结合了翻转课堂的教学理念，对课前、课中和课

后的领域予以划分，教师按照教学设计进行组课、调整，对

作业和考试进行布置。还有互动交流专区，可以轻松和老师

线上互动，对老师的授课作出评价。学生通过自学、完成老

师布置的任务、交流互动等环节，会在平台上留下学习痕迹，

按照权重换算成相应的分数。另外考试和完成作业，也都是

在平台完成，老师布置了作业或考试，通过平台下发，学生

在平台上完成作业和测验，大大减轻了老师批改作业和测试

的工作量。

4.2�制作学习资源

教学资源是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学习的基础和保障，会有

效的提升教学质量。对于优质的教学资源库而言，目的是能

够建设成“能学辅教”的学习系统，能够高效的服务于教学，

同时也能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。当然教学资源或者说建

设教学资源库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，工作量大，需要一个持

之以恒的教学团队持续推进，教学团队除了本校组建外还可

以跨校。资源建设所贯彻的理念是边建边用，法律有修改所

对应的资源内容就需要调整。作为使用教师，一定要结合学

生情况制作教学资源。教学视频（微课、短视频）在教学资

源中占有一定的比重，视频资源相对于文本对于学生来说更

具吸引力，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制作微课或剪辑视频的能力，

时间在 ��分钟之内，微课的制作可通过录屏软件进行操作对

课件内容讲解，如果有技术条件，制作 )/�6+动画，增强微

课的吸引力和趣味性。教师也可以直接下载网络上现有的经

典案例视频，例如网络上有关法律事件报道的视频资源或者

《今日说法》、《天网》、《一线》、《庭审进行时》等真

实案例，进行适当的加工和整合制作成微课视频。

4.3�课前自学

教师明确课前学生的任务，包括学习目标、学习内容、

学习资源、学习测试、学习互动等。通过自学对基本知识有

了一定的了解，初步清晰了知识的体系，对应知应会的最基

础的知识有了一定的掌握，为课堂中的巩固提升打下基础。

当然，课前的自学内容不宜安排过多，有所取舍，内容也能

太发散，避免给学生增加过大的压力。在内容的选取上，建

议把涉及基础内容的微课作为学习任务，学生结合教材学习，

锻炼自学能力。为了了解学生自学的效果，一般需要设计一

些题目进行检验，线上完成相关作业和测试，教师根据检测

结果能够初步判断学生的掌握情况，进而在下阶段的课中环

节做适当的调整，对于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下阶段也要予以回

应。通过此阶段，学生达到了很好的预习效果，遇到疑问也

通过线上线下和老师交流，学生也反思自己所学，与其他学

生交流分享。

4.4�课中巩固提高

4.4.1�答疑解惑

教师在此环节要做到精心设计，层层递进解决重难点问

题。教师通过学生课前自学情况，通过习题、作业、测试等

形式了解学生反馈的情况，尤其是那些共性的问题，非常值

得教师关注，教师务必加强共性问题的讲授，并通过习题等

其他方式进一步测试。直至完全掌握该知识点。对于需要强

调的知识点，尤其是重难点，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究学习。同时，

教师对学生的提问尤其是课前的提问予以点拨、回应，帮助

学生按照解决问题的思路去寻求答案，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刑

事诉讼法学的理解，锻炼学生的法学思维。以宁夏警官职业

学院为例，为了更加活跃课堂气氛，激发学习的学习兴趣，

可以应用刑事执行资源库学习平台进行抢答、投票、头脑风暴，

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性，及时解决学生的疑惑，老师也可以

通过投票环节，整体掌握学生即时学习情况，对于不理想的

投票结果，作出调整，通过其他教学方法解决问题。

4.4.2�小组探究，合作学习

小组学习最大的好处是能够让每位同学积极参与到学习

中来，发表个人意见，集思广益，探讨交流，提升每位同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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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的参与性，不断加深其对理论知识的理解，提高解决问

题的能力和思维逻辑能力。一是根据此前学生的学习情况，

围绕探究性问题，通过刑事执行资源库的小组 3.功能，每组�

�-�人，小组进行探究合作学习，每名参与者都积极主动发

表自己的观点，互相启迪，互相借鉴。在学生讨论中遇到问

题时，教师可给予引导，点拨要点。二是根据老师所给的案情，

进行实训模拟，主要集中在模拟讯问和模拟审判，借助讯问

室和教学法庭等场所，分小组进行模拟演练，老师给与必要

的指导，实训模拟要拍摄成视频，以便后期成果展示和点评。

4.4.3�巩固提升，课后延伸

教师针对学生的提问及学生小组案例分析、模拟演练中

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讲解，对章节的重点、难点进行梳理，

帮助同学们形成刑事诉讼法知识体系。学生通过刑事执行资

源库刑事诉讼法学课程最后的拓展学习环节，课下学习老师

上传的学习资料，使学习得到延伸，并通过作业和测验强化

所学知识。可以继续强化案例学习，学生在讨论区进行自由

发言，会记录的学生的成绩中，学生通过再次的深入探究学习，

对理论知识再次巩固，逐渐提升分析疑难案情的能力 [�]。

4.5�教学反思

课后学生要总结本节知识点，简要的记录自己的学习感

悟，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，是否掌握了本节课的重、难点知

识，对于理论知识是否能够活学活用。作为教师要对本次教

学设计、教学环节、教学进程、教学方法，进行总结、分析

和评价，学生是否喜欢这样的教学模式，学习兴趣有没有被

激发，课堂中的教学效果良好吗？对学生的过程评价和多元

评价是否科学的实施，以上反思对下一章节的教学设计都有

很大的启发。总之，老师在整个翻转教学当中地位非常重要，

是“总指挥”，一定要在知识储备充足且教学资源丰富的前

提下，结合学情，科学合适的进行教学设计，才能够实现教

学之“初心”。

通过上述“翻转课堂”的教学活动，学生会逐步掌握刑

事诉讼法重点难点知识，环环相扣的理论知识不再那样生涩，

学习兴趣也不断被激发，树立保障人权和程序正义的意识，

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也会秉承着“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

公正”的理念办理刑事案件，办理的每一件案件都能成为“铁

案”，让老百姓感受到公平与正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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